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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

应尊重公民的自主权

2011 年 10 月， 被告向某云与

原告向某杉 （未成年人） 之母郑某

离婚， 约定原告由母亲郑某抚养。

原告跟随郑某生活后， 郑某将其姓

名变更为“郑某文”， 原告一直使

用“郑某文” 生活、 学习， 以“郑

某文” 之名参加数学、 美术、 拉丁

舞等国内、 国际比赛， 并多次获

奖。 2018 年 12 月， 被告向某云向

派出所申请将原告姓名变更回“向

某杉”。 在原告姓名变更回“向某

杉” 后， 其学习、 生活、 参赛均产

生一定困扰。 原告及其母亲郑某与

被告向某云协商未果， 原告诉至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将原告

姓名变更为“郑某文”。 审理中，

原告到庭明确表示， 其愿意使用

“郑某文” 这一姓名继续生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姓名是自然

人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格标志， 依照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二条的规

定， 自然人有权依法决定、 使用、

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

名， 但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父母离

婚后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纠纷处

理， 应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为原则。 本案中， 原告多年来持续

使用“郑某文” 这一姓名， 该姓名

既已为亲友、 老师、 同学所熟知，

也已成为其人格的标志， 是其生

活、 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告作

为年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 已经

能够理解该姓名的文字含义及人格

象征意义， 结合其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赛事的获奖经历以及自身真实

意愿， 继续使用该姓名， 有利于原

告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遂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 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将户

籍登记姓名变更回“郑某文”。

【典型意义】

因夫妻离异后一方变更未成年

人姓名而频频引发的纠纷， 法院坚

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将民法典人格权编最新规定与 《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有

机结合， 充分听取具有一定判断能

力和合理认知的未成年人的意愿，

尊重公民姓名选择的自主权， 最大

限度保护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利益，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2】

虚拟化呈现人格要素

人工智能软件侵权

被告运营某款智能手机记账软

件， 在该软件中， 用户可以自行创

设或添加“AI 陪伴者”， 设定“AI

陪伴者” 的名称、 头像、 与用户的

关系、 相互称谓等， 并通过系统功

能设置“AI 陪伴者” 与用户的互

动内容， 系统称之为“调教”。 本

案原告何某系公众人物， 在原告未

同意的情况下， 该软件中出现了以

原告姓名、 肖像为标识的“AI 陪

伴者”， 同时， 被告通过算法应用，

将该角色开放给众多用户， 允许用

户上传大量原告的“表情包”， 制

作图文互动内容从而实现“调教”

该“AI 陪伴者” 的功能。 原告认

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 肖像

权、 一般人格权， 故诉至法院， 要

求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涉软件

中， 用户使用原告的姓名、 肖像创

设虚拟人物， 制作互动素材， 将原

告的姓名、 肖像、 人格特点等综合

而成的整体形象投射到 AI 角色上，

该 AI 角色形成了原告的虚拟形象，

被告的行为属于对包含了原告肖

像、 姓名的整体人格形象的使用。

同时， 用户可以与该 AI 角色设定

身份关系、 设定任意相互称谓、 通

过制作素材“调教” 角色， 从而形

成与原告真实互动的体验， 被告对

于案件的上述功能设置还涉及自然

人的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 虽然具

体图文由用户上传， 但被告的产品

设计和对算法的应用实际上鼓励、

组织了用户的上传行为， 直接决定

了软件核心功能的实现， 被告不再

只是中立的技术服务提供者， 应作

为内容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被告未经同意使用原告姓

名、 肖像， 设定涉及原告人格自由

和人格尊严的系统功能， 构成对原

告姓名权、 肖像权、 一般人格权的

侵害。 遂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

歉、 赔偿损失。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产业模式的进一步

创新，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不断发

展， 自然人人格要素被虚拟化呈现

的应用日益增多。 本案明确自然人

的人格权及其虚拟形象， 同时对算

法应用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有益探

索， 对人工智能时代加强人格权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3】

金融机构不作为

或构成名誉侵权

原告周某某为案外人莫某某向

被告某银行的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

保， 后经 2018 年作出的生效判决

认定， 周某某的保证责任被免除。

三年后， 周某某经所在单位领导提

示， 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信用， 发

现其已被列入不良征信记录， 遂向

某银行提出书面异议， 并申请消除

不良征信记录。 但该银行在收到周

某某提出的异议后未上报信用更正

信息， 导致周某某的不良征信记录

一直未消除， 周某某在办理信用

卡、 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受限制。 周

某某遂诉至法院， 要求某银行协助

撤销周某某的不良担保征信记录，

赔偿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费， 并登

报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 依据 《民法

典》 第一千零二十九条的规定， 信

用评价关涉个人名誉， 民事主体享

有维护自己的信用评价不受他人侵

害的权利， 有权对不当信用评价提

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 删除等必

要措施。 某银行作为提供信用评价

信息的专业机构， 具有准确、 完

整、 及时报送用户信用信息的权利

和义务， 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 应

当及时核查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本案中， 某银行未及时核查周某某

已依法免除担保责任的情况， 在收

到周某某的异议申请后， 仍未上报

信用更正信息， 造成征信系统对周

某某个人诚信度作出不实记录和否

定性评价， 导致周某某在办理信用

卡、 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受限制， 其

行为构成对周某某名誉权的侵害。

遂判决被告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报送个人信用更正信息， 因报送

更正信息足以消除影响， 故对周某

某主张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近年来， 金融机构怠于核查、

更正债务人信用记录引发的名誉权

纠纷案件渐增。 本案依法适用 《民

法典》 关于 “信用评价” 的相关规

定， 明确金融机构具有如实记录、

准确反映、 及时更新用户信用记录

的义务 ， 对督促金融机构积极作

为， 加强日常征信管理， 优化信用

环境 ， 引导公民增强个人信用意

识， 合法维护信用权益， 具有积极

意义。

【案例4】

未超出必要限度

不构成名誉侵权

原告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 被告吴某、 案外人

徐某系该小区业主。 2020 年 12 月

11 日， 徐某在业主微信群内发了

15秒的短视频， 并在群内发表“小

区大门口动用该房屋维修金， 你们

大家签了字， 同意了吗？” 被告吴

某接着发表“现在一点这个东西就

这么多钱， 到时电梯坏了， 楼顶坏

了等咋办， 维修基金被物业套完

了， 拍拍屁股走人了， 业主找谁

去！” “真要大修没钱就自生自灭

了， 太黑心了” “所以这个小区成

立业主委员会是迫在眉睫” “不管

怎样你们签的字违规， 我们不认

可， 要求公示名单” 等言论， 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在该群内制止吴某并

要求吴某道歉， 吴某继续发表“凭

什么跟你道歉” “我说的是事实”

等。 原告某物业公司认为被告吴某

的言论侵害其名誉权， 遂诉至法

院， 要求吴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依据 《民法

典》 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千零二十

四条的规定， 法人、 非法人组织依

法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

名誉权。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

涉及业主的切身利益， 被告吴某作

为小区业主， 在案涉业主微信群内

围绕专项维修资金的申领、 使用等

不规范情形对原告某物业公司所作

的负面评价， 措辞虽有不文明、 不

严谨之处， 但未超过必要的限度，

不足以产生某物业公司社会评价降

低的损害后果。 物业公司系为业主

提供服务的企业法人， 对业主在业

主群内围绕其切身权益所作发言具

有一定容忍义务。 因此， 被告吴某

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同

时， 法院认为， 业主在行使监督权

利时应当理性表达质疑、 陈述观

点。 综上， 判决驳回原告某物业公

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业主为维护自身权益

对监督事项所作负面评价未超出必

要限度的， 不构成对物业公司的名

誉侵权， 依法合理划分了法人、 非

法人组织人格权的享有与公民行为

自由的边界。

【案例5】

非法买卖个人信息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2019 年 2 月起， 被告孙某以

34000 元的价格， 将自己从网络购

买、 互换得到的 4 万余条含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等的个人信

息， 通过微信、 QQ 等方式贩卖给

案外人刘某。 案外人刘某在获取相

关信息后用于虚假的外汇业务推

广。 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被告孙

某未经他人许可， 在互联网上公然

非法买卖、 提供个人信息， 造成 4

万余条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 使

用， 严重侵害社会众多不特定主体

的个人信息权益， 致使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 据此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

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输他

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

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被告孙某

在未取得众多不特定自然人同意的

情况下， 非法获取不特定主体个人

信息， 又非法出售牟利， 侵害了承

载在不特定社会主体个人信息之上

的公共信息安全利益。 遂判决孙某

按照侵权行为所获利益支付公共利

益损害赔偿款 34000 元， 并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是 《民法典》 实施后首例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本案准确把握民法典维护个人信息

权益的立法精神， 聚焦维护不特定

社会主体的个人信息安全， 明确大

规模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构成对公共

信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侵

害， 彰显司法保障个人信息权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决心和力度。

（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

虚拟形象也会侵犯人格权
我国积极推动人格权司法保障

人格权是人权在

民事法律中的具体

化， 《民法典》 将人
格权法律制度独立成

编， 彰显了 “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 的宪

法基本原则。 坚定不

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
路， 更好推动包括人

格权在内的人权司法
保障事业发展， 是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的不

懈追求。

我国法院通过正

确适用民法典人格权
法律制度， 树立行为

规则 ， 明确裁判规

则， 充分发挥司法裁
判的教育、 评价、 指

引、 示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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